
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五點、第九點
及第四點附件四修正規定

三、本要點之補助對象、補助產品、補助金額、補助購買及受理申請期間如下：

(一)補助對象：

1.依法設立登記之法人。

2.依法設立之公法人。

3.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醫療機構。

(二)補助產品：於能源局公告補助購買期間內所購置合於下列條件之空氣

壓縮機、風機及泵，且已內含電動機之完整產品：

1.空氣壓縮機、風機及泵之能源效率要求及能源效率標示應符合規範

(如附件一至附件三)，且登錄備查於能源局所設「動力及公用設備補

助產品系統」。

2.安裝於補助產品之電動機，若屬感應電動機，能源效率應達

International Efficiency 3(簡稱IE3)以上等級，且應依「低壓三

相鼠籠型感應電動機(含安裝於特定設備之一部者)能源效率基準、效

率標示及檢查方式」相關規定，登錄備查於能源局所設「容許耗用能

源效率基準管理系統」。

3.安裝於補助產品之電動機，需非貿易法第十一條限制輸出入之貨品及

「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內「輸入規定」欄列內有「MP1」代

號者；安裝於補助產品之可變速裝置(變頻器)亦同。

4.屬新品設備。

(三)補助金額：

1. 依下二表補助基準規定計算每臺補助金額:

補助產品
補助基準

3.7kW 至 75kW 大於 75kW至 200kW

空
氣

壓
縮
機

固定轉速迴轉式空氣
壓縮機(d= 25)

4,300(元/kW) 4,100(元/kW)

固定轉速迴轉式空氣
壓縮機(d= 15)

2,700(元/kW) 2,400(元/kW)

固定轉速迴轉式空氣
壓縮機(d= 5)

1,000(元/kW) 700(元/kW)



活塞式空氣壓縮機

(d= 15)
1,100(元/kW) -

活塞式空氣壓縮機
(d= 5)

1,000(元/kW) -

補助產品
補助基準

7.5kW 至 75kW 大於 75kW至 200kW

空
氣

壓
縮
機

可變轉速迴轉式空氣
壓縮機(d= 30) 5,000(元/kW) 4,800(元/kW)

可變轉速迴轉式空氣
壓縮機(d= 25) 3,300(元/kW) 3,000(元/kW)

可變轉速迴轉式空氣
壓縮機(d= 15) 1,000(元/kW) 700(元/kW)

補助產品 補助基準

0.75kW 至 
37kW

大於 37kW 
至 75kW

大於 75kW至
150kW

大於 150kW 
至 200kW

風機 2,200(元/kW) 2,000(元/kW) 2,400(元/kW) 2,400(元/kW)

泵

C80

(單段)
3,000(元/kW) 2,800(元/kW) 3,600(元/kW) 4,000(元/kW)

C40

(多段)
3,500(元/kW) 3,300(元/kW) 4,100(元/kW) 4,500(元/kW)

2.補助上限及加成規定:

(1)同一補助對象同一年度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五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但補助對象屬年營業額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以新臺幣一千五百萬

元為補助上限。

(2)補助對象屬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規定之中小企業者，其補助金

額依補助基準乘以一點二倍。

(四)補助購買及受理申請期間：由能源局視年度預算每年公告補助購買及

受理申請期間；預算經費用罄時，能源局得公告提前終止補助。

五、申請者應於購置補助產品安裝完成後，於能源局公告之網址完成申請資料填

報，且備齊下列應備文件郵寄至能源局指定之收件處所申請補助，並於信

封上註明「申請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證明文件」字樣：

(一)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申請暨自我檢查表(如附件五)，並加蓋申請者及



負責人印章。

(二)購買補助產品之統一發票收執聯；發票正本如已供其他用途而無法檢

附者，應檢附與正本相符之影本，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之原因並簽

名或蓋章，並須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該發票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發票應有買受人名稱之抬頭及統一編號；電子發票或收銀機發票應

有買受人統一編號。

2.應載明補助產品之品名及型號；未載明者，應檢附載明補助產品品

名及型號之送貨或出貨證明文件。

3.發票日期須在能源局公告之補助購買期間內。

(三)補助產品與產品裝置地點之彩色照片，並應清楚呈現補助產品能源效

率標示(如附件六)。

(四)申請者資格證明文件；以影本提供者，須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該證明文件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為公司者，檢附最新之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為中小企業者，應

另檢附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證明文件。

2.為其他法人者，檢附相關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或登記之文件及最近一

年結算申報書。

3.為醫療機構者，檢附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文件。

(五)補助產品安裝地址最近一期之電費收據影本。

(六)申請者之金融機構帳號，並附金融機構存戶帳號封面影本。

(七)補助產品自用聲明與切結書(如附件七)，並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前項補助申請應於能源局公告之受理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日期以應備文

件郵寄送達能源局指定之收件處所認定之，惟以掛號郵寄者依交郵當日郵

戳為憑。

受委託專業機構(單位)存管申請補助案件之發票，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

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能源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

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能

源局轉知審計機關。如經發現未確實依規定辦理發票之保存與銷毀者，能

源局得依情節輕重酌減委託公費。

九、本要點規定所應填載事項及檢附文件，均為本要點補助申請要件之一部分，

申請者應如實填載且保證切實遵守。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補助；經補助者，得撤銷或廢止補助，並得追

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一)申請者不符補助對象之資格。

(二)購置之產品未經登錄備查於「動力及公用設備補助產品系統」，或其登

錄遭註銷。

(三)應備文件未依規定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章，且未依通知期限完成補正。

(四)應備文件未齊備、未符合規定，或文件內容有偽造、變造或模糊不清致

無法審核，且無法補正或未依通知期限完成補正。

(五)產品購買發票日期未在補助購買期間內。

(六)申請補助日期逾受理申請期間。

(七)申請補助金額超過第三點第三款規定補助金額上限，其超過之部分。

(八)無正當理由而規避、妨礙或拒絕能源局或受委託專業機構(單位)依第六

點第二項或第八點規定辦理之相關查核作業。

(九)經查補助產品有未安裝使用或有囤積之情事。

(十)經查政府相關資訊認定申請者或受補助者現況為歇業或停業。

(十一)受補助產品無正當理由於補助款撥付後五年內轉賣或處分。

(十二)同一受補助產品業已獲本要點補助，或經其他政府機關(計畫)補助。

(十三)有浮報、虛報、虛偽買賣或偽造、變造不實文件之情事。

(十四)其他違反法令或顯然違背誠實信用原則之情事。

    前項規定應附記於補助通知內，作為該補助通知之附款。


